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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召开2021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并

聘任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召开后，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

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管理办法》)

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相

关规定，结合公司股权结构和董事会成员提名情况，以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

的表决机制和程序设定，对公司控制权情况进行了谨慎甄别。经审慎判断，公司

认定本次换届选举后，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具体公告如下： 

一、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认定的法律依据  

1、《公司法》的规定  

根据《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股份公司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

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

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

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

重大影响的股东；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

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2、《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上市公司控

制权：  



（1）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2）投资者可以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投资者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投资者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

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认定

的其他情形。  

3、《上市规则》的规定  

根据《上市规则》第 17.1 条第（五）项、第（六）项、第（七）项，控股

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份占公司股本总额50%以上的股东；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

然不足50%，但依其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

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制人是指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支配、

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

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为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1）为上市公司持股50%以上的控股股东；（2）可以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3）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4）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

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5）中国证监会或者深交所

认定的其他情形。  

4、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第十二条“实际控制人没有

发生变更”的理解和适用——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1号》第二条的规定，“公

司控制权是能够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或者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

权力，其渊源是对公司的直接或者间接的股权投资关系。因此，认定公司控制权

的归属，既需要审查相应的股权投资关系，也需要根据个案的实际情况，综合对

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实质影响、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提名及任免

所起的作用等因素进行分析判断”。  

二、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1、公司股权结构情况  

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



账户前N名明细数据表》，截至2021年10月8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及其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蔡小如 164,244,863 14.32 

2 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92,976,809 8.11 

3 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87,424,806 7.62 

4 陈融圣 61,329,099 5.35 

5 珠海赛雅投资有限公司 22,894,182 2.00 

6 蔡小文 22,281,600 1.94 

7 领颐（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领颐16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20,000,000 1.74 

8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保险产品 15,311,864 1.33 

9 百年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传统保险产品 14,170,997 1.24 

10 福建集福轻工制品有限公司 10,775,400 0.94 

公司股东珠海植远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珠海植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为同一自然人实际控制，为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其他股东未披露相互之

间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根据截至2021年10月8日的股东名册，公司不存在持股50%

以上的或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公司没有控股股东。 

2、第四届董事成员及提名主体情况 

根据《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三名。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第四届董事会董事成员名单及提名人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提名人 

1 陈融圣 董事长 董事会 



2 韩芝玲 董事 董事会 

3 彭红 董事 董事会 

4 王天宇 董事 董事会 

5 王景雨 董事 董事会 

6 张高利 董事 董事会 

7 郭世亮 独立董事 董事会 

8 岑赫 独立董事 董事会 

9 刘杰 独立董事 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成员共9名，均由股东大会通过累积投票制、以普通决议

方式选举产生。根据上述当选董事的提名情况，公司目前不存在单一股东通过其

表决权单独决定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人选的情形。据上，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过

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  

3. 公司单一股东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

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分为普通决议和特别决议，股东大会作出普通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

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1/2 以上通过，股东大会作出特别决议，应

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如前所述，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任何单一股东不会亦无法通过实际支配

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福建品典律师事务所向公司出具了《关于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认定事宜之专项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如下：“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不存在持有持股50%以上或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

超过30%的股东，公司单一股东无法通过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



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公司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以其所持表决权达到在法律

上保证相关议案通过的效果，任何单一股东均无法控制股东大会或对股东大会作

出决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在目前的股权结构下，公司将不存在《公司法》、《收

购办法》、《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一家

无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上市公司。” 

四、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和《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

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

立董事，对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慎研究，现发表独

立意见如下：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2020年修订）》等的相关规定对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

据，结合公司目前股东现状及董事会人员情况，公司股权较为分散，公司目前不

存在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以及可以实际支配公司表决权超过30%的股东；现

有单一股东目前不能通过实际支配公司股份表决权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

员选任；此外，公司单一股东无法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对公司

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不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情形，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独立董事一致同意上述关于公司无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认定。 

五、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

整产生影响，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福州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一年十月十五日 

 


